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東南科技大學校園菸害防制實施計畫 

 
103 學年度第 1學期第 2次校務會議通過（104.01.14） 

105 學年度第 1學期第 1次學務會議通過（105.12.07） 

105 學年度第 1學期第 9次行政會議通過（105.12.27） 

105 學年度第 1學期第 4次校務會議通過（106.01.17） 

107 學年度第 1學期第 1次行政會議通過(107.09.11) 

108 學年度第 1學期第 8 次行政會議通過(108.12.09) 

壹、依據：  

    依據「菸害防治法」及教育部 103 年 7月 22 日臺教綜(五)字第 1030091254 

    號函「校園菸害防制實施計畫」、105 年 5月 19 日臺教綜字第 1050049726 

    號函辦理。 

貳、目的： 

為培養本校教職員工生自主健康管理的良好習慣，透過校內、外各項宣導活

動，加強教職員生預防吸菸、戒菸教育及降低二手菸危害宣導，以維護及促

進全體教職員工生健康。 

參、計畫目標： 

一、降低學生吸菸率。 

二、降低教職員工吸菸率。 

三、降低學生暴露於校園二手菸比率。 

四、提高戒菸種子師資之參訓情形。 

五、積極辦理吸菸學生戒菸輔導教育。 

肆、實施策略及具體作法： 

一、菸害防制教育策略： 

（一）擬定與推動菸害防制政策： 

1.配合健康促進學校計畫與教育部菸害防制計畫，訂定校園菸害防制計畫

（含獎勵措施），且置專責人員推動校園菸害防制工作。本校菸害防制推動 

  小組人員名冊詳如附件一。 

2.建立並執行本校菸害防制工作之抽查機制。 

     3.校園內全面禁止使用電子煙(含吸菸區)，如發現學生吸食或攜帶電子煙， 

       則追查來源並通知新北市衛生局處理；協助電子煙戒治諮商、輔導，若             

       其成分含有尼古丁，則轉介醫療單位施行二代戒菸治療服務；若其成分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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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有毒品，則比照「防制學生藥物濫用三級預防輔導作業流程」辦理。 

4.設立菸害因應與輔導機制： 

4-1.建立自主管理機制：各學院、系所辦公室負責業管責任區域室內外環

境之稽查與勸導工作；公共區域責成生輔組分配各學系輔導人員及校

安人員不定時執行稽查工作。 

4-2.訂定菸害事件處理流程，本校菸害處理流程詳如附件二。 

4-3.建立菸害反應網絡：接受陳情後，由承辦人至現場審視問題現況後研

擬解決對策，提供相關單位改善後回覆。 

5.積極倡導戒菸活動、校園不販賣菸品及設置吸菸區，營造無菸（害）校園

環境。 

6.學校應訂定明確獎勵措施，獎勵推動校園菸害防治工作績優執行人員。 

（二）推廣菸害防制教材及教學： 

1.設置或連結生活技能為基礎之菸害防制教育、無菸環境、戒菸教育資源網

站（如：菸害防制教育相關法令、活動、課程教材等資料庫）。 

2.運用現有菸害防制教材，以充實相關課程中有關菸害之防制教育。 

3.鼓勵師生進行有關菸害防制的調查或行動研究方案，製成教材教案用於菸

害防制宣導。 

4.加強與教育衛生單位合作，引進菸害防制教材資源，建立資源合作模式，

並協助宣導菸捐、菸價與學生吸菸率之關係，尋求學生支持，以全面提升

反菸之共識。 

   5.參加菸害防制績優學校及創新教學方案之成果觀摩會。 

（三）培訓校園菸害防制人員： 

1.參加教育或衛生單位所舉辦之菸害防制研習活動。 

2.辦理校內教職員工菸害防制教育研習活動。 

（四）辦理菸害防制宣導活動： 

1.辦理以校園教職員工生及家長為對象的反菸、拒菸及戒菸活動，例如：

宣導講座、影片觀賞、行動劇、藝文活動、親子共學、菸害體驗營等。 

2.結合新北市衛生局及本地醫療機構，不定期舉辦吸菸教職員工生之 CO檢

測。 

3.學校透過異業結盟或引進民間團體或社區資源之管道，建立夥伴關係，

共同推動拒菸、反菸及戒菸之宣導活動，例如：成立菸害防制社團、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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訓拒菸大使或小尖兵、舉辦拒菸日活動、拒菸作品和活動之創意競賽、

徵選平面及電子教學媒體及互動式網路媒體、零售商介入等，並成立愛

心商店網絡，不販售菸品予 18 歲以下青少年。 

二、營造無菸環境策略： 

1.確實遵守菸害防制法，訂定本校室內場所禁止吸菸的管理規範，以建構無

菸害校園環境。 

2.加強健康無菸校園環境佈置，如張貼禁菸海報標語、建置無菸專欄、無菸

教室佈置競賽、無菸公廁等活動。 

3.加強校園安全巡邏稽查，取締教職員工生、校外合作廠商施工人員及參加

本校活動校外人士違規之吸菸行為，並嚴禁本校便利商店及餐廳在校園內

販賣各式菸品。 

4.運用 5月無菸月共同推動菸害防制宣導活動，落實菸害防制作法，營造無

菸氛圍。 

5.運用相關資源，如學生社團、教職員社團等，合力推動無菸校園活動，並

邀請校園周邊之社區團體及商家加入無菸社區營造活動（如：推動無菸商

店、無菸家庭）。 

6.運用無菸校園徵選，辦理菸害防制種子師資研習營、進行專家輔導等方

式，推動本校成為無菸校園。 

三、戒菸教育策略： 

1.健康教育教師、護理人員、輔導人員等，參加有關戒菸教育及生活技能之

培訓課程，並且對於種子教師推動戒菸教育績效優良者予以獎勵。 

2.針對有意願戒菸之教職員工生提供戒菸相關服務及資源(如：設置戒菸資

訊站)、或轉介至專業戒菸機構(如：戒菸門診、戒菸治療團體、戒菸專線、

戒菸網站等)。 

3.辦理或引進衛生與醫療等機構之相關資源，對吸菸學生實施戒菸教育活

動，包括戒菸教育團體課程及個別輔導等。 

4.與本地之戒菸治療機構合作，轉介校內有吸菸之教職員工生接受戒菸諮商

與戒菸治療。 

5.辦理吸菸學生成功戒菸獎勵措施（如：改過銷過）。 

伍、菸害防制分工：本校菸害防制工作分工表詳如附件三。 

陸、菸害防制工作要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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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菸害防制法」第 16條及第 31 條規定大專校院除吸菸區外，不得吸菸；未 

    設吸菸區者，全面禁止吸菸。違者處新臺幣二千元以上一萬元以下罰鍰。 

二、「菸害防制法」第 15條及第 31 條規定大專校院之室內場所，全面禁止吸菸。 

    違反規定者，處新臺幣一萬元以上五萬元以下罰鍰，並令限期改正；屆期 

    未改正者，得按次連續處罰。 

三、本校校園內之室內場所及校園內除吸菸區外之室外場所，一律禁菸。 

四、請師生儘量避免吸菸，若有吸菸需求請至吸菸區，以減少二手菸害。 

五、本校教職員應以身作則反菸、拒菸，並對所屬班級加強宣導，在校園若發 

現在非吸菸區吸菸之學生宜給予勸導或依本校學生菸害事件處理流程(如 

附件二)辦理。 

六、各學院應對區域內違反菸害防制法者依菸害事件處理流程辦理，各學院是

否劃分各系責任區域，由各學院自行決定。 

七、進修組應加強宣導菸害防制法及查察處理。 

八、各院系應配合學務處調查建立吸菸學生輔導管制名冊，以利開設戒菸班與

後續追蹤及成效統計。 

九、菸害防制志工於校園執勤時，對在非吸菸區之吸菸人員應給予以柔性勸導，

若有不服勸導者應通報校安中心值班人員處理。 

十、同學間若發現違規於非吸菸區吸菸者，除可當面規勸其停止該行為外，並 

可通報校安中心值班人員前往處置，校安中心電話(02)86625800。 

十一、違反菸害防制法者優先納入戒菸班實施戒菸教育。 

柒、預期效益： 

一、建構教職員工生無菸害校園環境。 

二、強化學校與社區行動力，共創沒有菸害的校園。 

三、發展學生族群拒菸及戒菸之個人技巧。 

四、提供教職員工生多元、可近之戒菸服務。 

捌、本計畫經行政會議通過，陳請校長核定後實施，修正時亦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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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一 

東南科技大學「菸害防制」工作推動小組人員名冊 

職 稱 單 位 職 務 職        掌 備考 

主 任 委 員 校 長 室 校 長 負責督導本校菸害防制各項工作執行之責。 
 

副 主 任 委 員 秘 書 室 主 任 秘 書 襄助主任委員綜理菸害防制工作。 
 

執 行 長 學 務 處 學 務 長 襄助主任委員綜理菸害防制工作。  

副 執 行 長 教 務 處 教 務 長 襄助執行長綜理菸害防制工作。  

副 執 行 長 總 務 處 總 務 長 襄助執行長綜理菸害防制工作。 
 

副 執 行 長 人 事 室 主 任 襄助執行長綜理菸害防制工作。  

委 員 各 學 院 院 長 協助執行長推展全般事務之執行。  

委 員 各 系 主 任 協助執行長推展全般事務之執行。  

委 員 圖 資 處 圖 資 長 協助執行長推展全般事務之執行。  

委 員 通 識 中 心 主 任 協助執行長推展全般事務之執行。 
 

委 員 
學 務 處 

生 輔 組 
組 長 協助執行長推展全般事務之執行。 

 

 

委       員    
學 務 處 

衛 保 組 
組 長 協助執行長推展全般事務之執行。 

 

 

委       員 
學 務 處 

課 指 組 
組 長 協助執行長推展全般事務之執行。 

 

 

委       員 
學 務 處 

諮 商 中 心 
主 任 協助執行長推展全般事務之執行。 

 

 

委       員 進   修   組 組 長 協助執行長推展進修部全般事務之執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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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二 

東南科技大學校園菸害事件處理流程 
 
 

 

 

 

 

 

 

 

 

 

 

 

 

 

 

 

 

 

 

 

 

 

 

 

 

 

 

 

 

 

 

校園禁菸宣導 

發現違規同學，登錄舉發 

，依校規懲處記過乙次 

完成輔導 

參加戒菸班 

銷過 

彌過自新 

學生輔導選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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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三 

 
東南科技大學校園菸害防制實施計畫分工表 

實施 

策略 
具 體 作 法 主辦單位 協辦單位 

菸 

害 

防 

制 

教 

育 
策 

略 

一、擬定與推動菸害防制政策： 

1.本校配合健康促進學校計畫與教育部菸害防制

計畫，由學務處訂定「校園菸害防制實施計畫」

及「菸害事件處理流程」，且由全校成立菸害防

制委員會推動校園菸害防制工作。 

學務處 
各一級 

單位 

2.各行政單位（處、中心）及教學單位（院、系）

應建立自主管理機制及專責責任機制，並積極倡

導所屬在校園不吸菸，營造無菸害校園環境。 

各單位 各單位 

二、推廣菸害防制教材及教學： 

1.設置本校「菸害防制」網站或連結生活技能為基

礎之無菸環境、戒菸教育資源網站（如：菸害防

制教育相關法令、活動、課程教材等資料庫。） 

生輔組 

衛保組 
電算中心 

2.鼓勵教師（官）發展菸害防制教材教案，運用現

有菸害防制教材，以充實相關課程中有關菸害之

防制教育。 

教務處 
各教學 

單位 

3.鼓勵進行有關菸害防制的調查或行動研究方

案，製成教材用於菸害防制宣導。 
教務處 

各教學 

單位 

4.加強與衛生單位合作，引進菸害防制教材資源，

建立資源合作模式，並協助宣導菸捐、菸價與學

生吸菸率之關係，尋求學生支持，以全面提升反

菸之共識。 

生輔組 

衛保組 
各單位 

三、培訓校園菸害防制人員： 

1.參加國民健康署、各縣市政府舉辦之菸害防制研

習活動。 

生輔組 

衛保組 
各單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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實施 

策略 
具 體 作 法 主辦單位 協辦單位 

2.辦理校內教職員工生菸害防制教育研習活動。 
生輔組 

衛保組 
各單位 

四、辦理菸害防制宣導活動： 

1.定期辦理校園教職員工生為對象的反菸及拒菸

活動，例如：宣導講座、影片觀賞、藝文活動、

菸害體驗營等。 

生輔組 

衛保組 
各單位 

2.結合文山及深坑地區醫療機構及衛生單位，定期

舉辦吸菸教職員工生之 CO檢測。 
衛保組 生輔組 

 

3.學校透過異業結盟或引進民間團體或社區資源

之管道，建立夥伴關係，共同推動拒菸、反菸及

戒菸之宣導活動，例如：成立菸害防制社團、培

訓拒菸大使或小尖兵、舉辦拒菸日活動、拒菸作

品和活動之創意競賽、徵選平面及電子教學媒體

及互動式網路媒體、零售商介入等，並成立愛心

商店網絡，不販售菸品予 18 歲以下青少年。 

生輔組 

衛保組 
各單位 

營 

造 

無 

菸 

環 

境 

策 

略 

1.確實遵守菸害防制法，訂定本校室內場所禁止吸

菸的管理規範，以建構無菸害校園環境。 

生輔組 

衛保組 
各單位 

2.運用無菸校園徵選、辦理菸害防制種子師資研習

營、進行專家輔導等方式，鼓勵本校成為無菸校

園。 

生輔組 

衛保組 
各單位 

3.加強健康無菸校園環境佈置，如張貼禁菸海報標

語、建置無菸專欄、無菸教室佈置競賽、無菸公

廁等活動。 

生輔組 

衛保組 
各單位 

4.加強校園安全巡邏稽查，取締教職員工生、合作

廠商施工人員、參加本校活動校外人士違規之吸

菸行為，並嚴禁本校便利商店及餐廳，在校園內

販賣各式菸品。 

人事室 

總務處 

生輔組 

衛保組 

各單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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實施 

策略 
具 體 作 法 主辦單位 協辦單位 

5.運用 5月無菸月共同推動菸害防制宣導活動，落

實菸害防制作法，營造無菸氛圍。 

生輔組 

衛保組 
各單位 

6.運用相關資源，如志工家長團隊、學生社團、教

職員社團、曾受訓人員等，合力推動無菸校園活

動，並邀請校園周邊之社區團體及商家加入無菸

社區營造活動（如：推動無菸商店、無菸家庭）。 

 

課指組 

 

各單位 

戒 

菸 

教 

育 

策 

略 

1.健康教育教師、護理人員、輔導人員等，參加有

關戒菸教育及生活技能之訓練。 

人事室 

衛保組 
各單位 

2.針對有意願戒菸之教職員工生提供戒菸相關服

務及資源(如：設置戒菸資訊站)、或轉介至專業

戒菸機構(如：戒菸門診、戒菸諮商、戒菸治療

團體、戒菸專線、戒菸網站等)。 

衛保組 各單位 

3.辦理或引進衛生與醫療等機構之相關資源，對吸

菸學生實施戒菸教育活動，包括戒菸教育團體課

程及個別輔導等。 

衛保組 各單位 

4.訂定吸菸學生成功戒菸獎勵措施（如：改過銷

過）。 
生輔組 衛保組 

 

 

 

 


